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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款(付款憑單)應注意事項
二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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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款(付款憑單)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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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憑單應注意事項

• ★ 會一單
• □詳述與經費使用相關之用途說明，若有修改者，請於修改處用印。

• □代墊付款項，僅能為本校教職人員。

• □依主管機關規定，應檢附「請購驗收紀錄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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北醫首頁-教職員-財務總務人事作業系統頁面

http://www.tmu.edu.tw/v3/app/super_pages.php?ID=research&Sn=10



• 估價單應注意下列事項：
• □報價之有效日期是否過期（發票日期須於有效期間內）。

• □估價單金額大於請款金額請於估價單說明議價後之請款金額。

• 發票(收據)應載明下列事項：
• □『統一發票專用章』內容應有：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其營利

事業統一編號。

• □發票之買受機關名稱抬頭須為(臺北醫學大學)、統一編號須為
(03724606)及營業地址(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號)。

• □發票之開立日期須完整表達(例:105年2月20日)

• □三聯式發票，扣抵聯及收執聯一併附上。

發票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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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品名單價數量未詳載！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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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銀機發票說明

應填寫
(1)品名
(2)數量
(3)經手人簽章

備註：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6點規定

李甲乙

(1)
(2)

(3)

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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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！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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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款金額與發票金額不一致。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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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款支付廠商與統一發票專用章廠商
不一致。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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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說明 (1/2)

(1)收據專用章處缺營業地
址與負責人姓名

(2)收據未填寫數量單價

(1)

(2)

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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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，
不得以收據核銷

12

範例



1.有「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」
2.營業地址
3.負責人簽章

收據說明 (2/2)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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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,000元以上需檢附估價單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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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編錯誤需重開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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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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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

應注意：
一、公司抬頭
二、估價單之日期
(發票日期需於估價單有
效期限內，且估價單日
期不應晚於發票日期)

三、學校全銜
四、需蓋公司正本發
票章或公司大小章



付款憑單應注意事項

• ★ 會二單
• □領款人簽名需與系統領款人資料一致。

• □領款人需與匯款人資料為同一人(非代墊時)。

• □領款人為外籍人士者，請檢附外籍人士之護照或居留證影本。

• □詳述與經費使用相關之用途說明，若有修改者，請於修改處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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林小明林小明

林大明

P.S：如第一次申請經費請補存摺影本
18

付款憑單之領款人為林小明，那本款支付對象及銀行帳戶
應為林小明，不得為其他人員如直系親屬等)範例



範例
本款費用為綜所稅之執行業務所得(9A)，
為利申報應使用付款憑單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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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
本款費用為綜所稅之執行業務所得(9A)，
為利申報應使用付款憑單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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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 當月費用請於當月份提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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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★ 會三單
• □請檢附『出差申請單』及『出差報告表』。

• □請檢附研究助理出差申請表。

• □出差日期與請假日期需一致。

• □請款的預算編號與出差申請單需一致。

• □請檢附“因公出國人員搭承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表＂。

• □請檢附出差活動議程。

• □具領人需簽章。

付款憑單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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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領人未簽章範例

23



二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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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年度決算作業能夠如期完成，敬請配合於下列
期限前完成請款送件，謝謝！

二、請款系統將於105年07月31日(日)晚上24時關閉
『104學年度預算請款』功能。

三、屬104學年度所有請款案件，請務必完成初審後再
送件，且最遲請於105年08月03日(三)前送交財務處
辦理請款。

1.送交財務處辦理請款應簽收後為財務複審狀態。
2.104學年度係指104年8月1日至105年7月31日期間

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 (2/3)

財務處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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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計畫案經費核銷作業，另請依下列說明規範
辦理：

1.研究案結束日為105年7月31日者，須取得105年7月31
日前之相關支出憑證，105年8月以後之支出憑證皆無
法核銷，財務處辦理支出憑證之時限如下：
105年7月25日(一)前辦理完成全部經費核銷作業(7月
份之臨時工資可先行列報)。送交財務處辦理請款應
為財務複審狀態

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(2/3)

務處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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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研究案結束日為105年7月31日以後，若有105年7月
份之支出憑證無法於105年7月31日前送出者，請自行
與廠商聯絡換開次月（即105年8月）之發票後即可以
列報。
3.若有特殊情事無法依上列時限辦理，請洽財務處協
助另案處理。

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(2/3)

財務處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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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科技部多年期研究計畫經費保留及結報相關事宜:
1.茲為符合政府預算執行有關規範及落實計畫之推展
，計畫主持人請檢視當年度計畫經費已撥付款之支用
百分比（實支金額/已撥付金額），未達70%需敘明原
因經科技部同意，始得請撥下一年計畫經費，並檢附
每一計畫當年度已撥付款之支用明細報告表(格式同經
費收支明細報告表)送科技部，若為計畫經費結報者，
需同時檢附經費支出用途變更彙報表(多年期計畫需檢
附各該年報表)一同辦理報銷事宜。
2.計畫主持人當年度計畫，若有經費欲保留至下一年度使
用，請至學校首頁/教職員/研究/研究計畫管理系統，線上
填寫計畫經費保留變更申請。

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(3/3)

財務處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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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請購驗收作業期限請參考事務組公告。

七、105 年6月及7月，原26日-30日辦理結算不予收
件之規定暫時取消，請依上述決算作業時程辦理。

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注意事項(3/3)

財務處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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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學年度決算作業期限

財務處
公告

為使104學年度決算作業順利完成，敬請配合於下列期
限前完成。

預算執行截止日 系統關閉
付款憑單初審後送

交財務處
憑證日期

105/07/31(日)以前

105/07/31(日)
24:00前

105/08/03(三)前

須取得105年7月31日前之相關支出憑證，105
年8月以後之支出憑證皆無法核銷

105/07/31(日)以後
若有105年7月份之支出憑證無法於105年7月
31日前送出者，請自行與廠商聯絡換開次月
（即105年8月）之發票後即可以列報。



感謝聆聽，敬請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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